
附件3

序号 分类 病种 待遇享受有效期

1

I类

恶性肿瘤（化疗，含生物靶向药物、内分泌治疗） 2年
2 恶性肿瘤（放疗） 2年
3 慢性肾功能不全（血透治疗） 2年
4 慢性肾功能不全（腹透治疗） 2年
5

II类

肾脏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 2年
6 肝脏移植术后抗抗排异治疗 2年
7 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 2年

8 心脏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 2年

9 肺脏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 2年

10 糖尿病 长期
11 高血压病 长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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